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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绛县财政局在董宏运的带领

下，把做大财政蛋糕，增加可用财力，作为

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面对严峻局面，他

积极协调与各征管部门关系，对落实目标

责任，强化征收管理，加大清欠力度，狠抓

非税收入，使全县财政收入逆势增长。

2014 年，完成财政总收入 19981 万元，同

比增长 18.4%，增收 3104 万元；2015 年，完

成财政总收入 23247 万元，同比增长

16.3%，增收 3266 万元。2015 年，全省 119

个县（市、区）中，仅有 40 个县（市、区）财

政收入正增长，而我县是其中之一。

两年来，财政局动员各方力量，千方

百计多争取专项转移和困难补助 20969

万元。2014 年和 2015 年，全县财政总支出

分别为 147667 万元、151091 万元，其中一

般预算支出分别为 120928 万元、145047

万元。可用财力的壮大，为政府提供公共

服务、保持社会稳定、实施宏观调控提供

了紧实的财力支撑，有力地支持了重点工

程建设、园区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

产业转型升级。

在工作中，董宏运始终把保障民生作

为重中之重。用于民生领域的资金，2014

和 2015 年分别达到 9.92 亿元和 11.9 亿

元，分别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2.1%和

82.2%。在充足的财力保障下，各项强农惠

农政策全面落实，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基本

工资调整等政策落实到位，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建立落实，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

新农合财政补助标准明显提高，社会保障

能力不断增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增添新

的活力。公共财政阳光普照古绛大地，改

革发展成果惠及全县人民。

在创新财政管理机制方面，财政局锐

意进取，改革创新。一是推行全口径预算，

把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

社保基金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编制范围。二

是全面开展预决算公开工作，不断提高财

政预决算及“三公”经费预决算的透明度。

三是全面推行公务卡结算，有效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四

是理顺全县会计管理体制，各行政事业单

位会计由财政部门和用人单位双重管理，

改为用人单位管理，进一步落实了会计工

作主体责任，推进了依法行政和行法理

财。五是在县直各单位实行“一把手”不直

接分管财务工作制度，有效地强化了对权

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近年来，财政局坚持依法理财，着力

推进财政监督检查。非税收入管理得到加

强，“小金库”和公车专项治理取得显著成

效。落实“八项规定”，加大制度执行力度，

全县“三公”经费支出连年下降。财政投资

评审项目 100 余个，评审资金总额 21747

万元，审定金额 18230 万元，审减率

16.2%，节省财政资金 3517 万元。“三农”、

教育、社保资金等民生支出的监督检查和

绩效考评力度进一步加大，有效地遏制了

挤占、挪用、截留资金行为，确保了财政资

金高效规范使用。

在董宏运的带领下，财政局狠抓班子

建设，打造出了一个思想上同心、目标上

同向、行动上同步、事业上同干的领导集

体。抓素质提升，坚持定期集体学习制度，

举办多期新《预算法》培训，聘请专家教

授，对县直和农村财会人员单位财会人员

进行系统全面培训。抓党建和党风廉政建

设。落实主体责任，发挥表率作用，加强思

想教育，构筑防腐机制，强化监督查处，改

进工作作风，使系统上下呈现出风清、气

正、劲足、干事的良好局面。

董宏运：努力肩负起新时期财政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董宏运同志自 2014 年 8 月担任县财政局局长以来，把使命牢记心中，责任

扛在肩头，带领全县财政干部职工攻坚克难，奋力拼搏，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财政
工作任务。县财政局荣获省市“依法治理示范单位”称号，被市文明委授予“文明

单位标兵”，并顺利通过省文明单位考核验收，在全县政风行风评议中蝉联第一，
董宏运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他以自己闪光的人格魅力和实实在在的工
作成绩，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好评。

近年来，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

身于干事、创业热潮中，涌现出一批勇于

创新、乐于奉献的先进典型，在全县经济

社会转型发展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为了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加强民主

法制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步伐，促进全县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树立典型，表彰先进，进一步调动和发挥

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

性，根据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经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开展评选

和表彰优秀人民公仆活动。

经过民主推荐、确定上报、好中选

优、集体决定，评选产生了 10 名业绩突

出、群众公认的公仆人物。评选出的优秀

人民公仆普遍宗旨观念强，能牢固树立

“人民让我当公仆，我当公仆为人民”的

观念，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

为民所谋；法制观念强，能认真贯彻宪

法、法律法规，积极推行执法责任制及错

案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严格依法行

政，公正司法，并取得显著成绩；人大意

识强，能认真贯彻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各项决议、决定，认真办理县人大及其

常委会转交的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意

见以及群众来信来访，自觉向人大常委

会述职、汇报工作，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监督，并在常委会组织的届中检

查中名列前茅的单位；锐意进取、开拓创

新、勤政为民、乐于奉献，能深入调查研

究，认真总结经验，科学民主决策，圆满

完成本单位的各项工作任务；廉洁自律、

作风正派、不循私情、不谋私利，本人及

家属、子女无违法行为，“六查“不存在问

题，所在单位能够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在局长（主任）工作岗位上连

续工作三年以上，且所在单位近三年在

县委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中，获“优秀”等

次较多的单位。

县人大常委会希望，获得“优秀公

仆”荣誉称号的同志，要继续发挥表率

作用，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恪尽职守、

甘于奉献，用公仆的优秀品格、模范行

动引导和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再立新

功、再创佳绩。

县人大常委会号召，全县广大党员

干部要以他们为榜样，学习他们牢记党

的宗旨，心系人民群众，脚踏实地为群众

办好事、办实事的公仆情怀；学习他们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身先士卒，锐意创新

的精神状态；学习他们立足岗位，忠于职

守，埋头苦干，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学

习他们公道正派，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

高尚情操，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奋发向上，

扎实工作，拼搏进取，为加快建设“两

乡”、“五区”作出新的贡献！

弘扬公仆精神 增强宗旨意识
———县人大常委会命名表彰 10名“优秀人民公仆”

董宏运（中）在古绛镇下高池村调研


